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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82民初407号
杭州康巨体育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金鹰场馆设备有限公司与被

告杭州康巨体育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

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签订的《买卖合同》;2、判令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50851.51元;3、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证据材料的期限为

送达之日起后15日内。并

定于2020年8月21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21号

本院根据陈尔的申请

于2019年11月15日裁定受

理宁波雨花斋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宁波雨花斋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的破产管

理人。宁波雨花斋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4月30日前，向管理

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高新

区星海南路55号秀东尚座

B座11-23室；邮政编码：

315048；联系人：王祖龙；联

系电话：0574-87686735）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宁波雨花斋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宁波雨花斋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6月

19日上午8时45分在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

号）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

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仙游县鲤城金锁五金

店：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苍南

苍威电器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慈溪市公牛电器有限

公司、原审被告仙游县鲤城

金锁五金店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民终21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 0303民初2484
号

温州市亮妞鞋业有限
公司、金宪库、赵云女、金珊
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小

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

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举证期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0年8月

25日9:00在本院状元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999号

卢兆红:本院受理原告

刘海生与被告卢兆红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

初99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50号
卢兆红：本院受理原告

刘贵清与被告卢兆红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

民初850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876号

孙春霞、陈立志、关振
超、孙永合：本院受理的原

告温州卡特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孙春霞、陈立

志、关振超、孙永合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

转换）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2020年8月25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354号

舒文：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舒文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年8

月27日9时00分在新桥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391号

郑锵：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郑锵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年8

月27日9时30分在新桥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27破9号

本院于2020年5月15

日根据尹林海申请,裁定受

理苍南县爱纱棉纺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决定

适用快速审理方式。2020

年5月26日,经法定程序指

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

年7月8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龙湾

区温州大道398号(瑞基商

务楼)516 室,邮编:325011,

联系人:范定静(联系电话:

13705787739)、张青出(联

系电话：15356288527)],申

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

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

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0年7月13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

1661号)以现场方式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

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

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2402号

叶庆南、薛金凤、叶梦
情、叶启来：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本案定于2020年

09月07日15时00分在本

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382 民初
2536号

胡加林、陈冬芬、胡
志文、林阿丽：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省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20年09月08日09时

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孟：原告浙江裕

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382 民 初

1126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 浙 0523 民 初
1617号

赖国勇：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浙0523民初16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赖国勇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

告渐江凝睿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代偿款本金

74480.56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暂算至2019年8月

8 日 为 8652.99 元, 自

2019年8月9日起以本

金74480.56元为基数按

日利率万分之六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本案受理

费940元(已减半),由被

告赖国勇负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

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3破22号

东阳市双洋电机磁
瓦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本院定于2020年6月28

日下午14时00分在东

阳市人民法院横店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160号

周天生: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13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505号

周淑华：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县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0年9月

2日上午8时5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年

5月27日第9版法院公

告栏中，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2018）浙0106

民初11606号，内文上

诉人“李胜洪”应为“浙

江龙游交易城实业有限

公司”，特此更正。

（2020) 浙 0726 民 初
1864号

朱祖斌：本院受理

原告柴柏林与被告朱祖

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浙0726民初1864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证据材料副本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

9月15日9时在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523号

张小挺：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县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0年9月2日上午8时

4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080号

李春光：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

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0年9月10日下午14

时40分在本院第13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7360号

徐青松:本院受理

原告严林斌诉你之间的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26民初73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 初
1740号

黄加强：本院受理

原告项东与被告黄加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由张婷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

华、方渊组成合议庭，定

于2020年9月8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72民初 792
号

余子根、江萍：本院

审理杨义青诉你们船舶

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杨义

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判令你们偿付杨义青船

舶修理费18.5万元。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2020年9

月10日下午14时40分

在本院台州法庭审判庭

(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

号天和大厦西塔15楼)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你

们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